各類爐碴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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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淬高爐石(碴)、轉爐石及脫硫碴皆由以鐵礦為原料之一貫作業煉鋼製程產出，氧化碴及還原碴則由以廢鐵為原料之電弧爐煉鋼製程產出。

一、脫硫碴
1.高爐後尚未進入轉爐，與爐渣分離之鐵水，在魚雷車中以脫硫劑將高爐鐵水脫硫，所排出冷卻之固體物為脫硫碴，每年約產出37萬公噸。

2.脫硫碴先在廠內回收較大粒徑之殘鋼並將脫碴渣破碎篩分成一定粒徑後販售，購買「脫硫碴」之廠商會再將上述10%~20%粒徑較小之殘鋼篩選出後以廢鐵販售，其餘粒料再製作CLSM或作級配料。
二、高爐石 

1.由高爐產出之高爐石經露天自然冷卻後成為「氣冷高爐石」為中鋼及中龍之產品，可替代天然石料用於各種營建、道路工程，每年約15萬公噸。 

2.高爐石經水柱急速冷卻及粒化成為玻璃態的「水淬高爐碴(石)」，「水淬高爐碴(石)」為經濟部公告之再生資源，可部分替代水泥熟料使用，水淬高爐碴每年再利用量約為270萬公噸。 
三、轉爐石 

1.由轉爐產出之轉爐石為中鋼及中龍之產品，平均年產量約達150萬噸，轉爐石因粒料形狀方正、密度大、耐磨性佳及親油性等特性，多作為瀝青混凝土材料、、道路級配、施工便道。
四、氧化碴
1.電弧爐煉鋼製程區分氧化期及還原期，於氧化期出碴，即為氧化碴，每年約108萬公噸。

2.氧化碴可作為水泥原料、水泥製品原料、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非結構性混凝土粒料原料或鋪面工程（機場、道路、人行道、貨櫃場或停車場）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
五、還原碴
1.電弧爐煉鋼製程區分氧化期及還原期，於還原期出碴，即為還原碴，每年約43萬公噸。

2.還原碴除再利用於水泥原料用途外，應經安定化處理措施後方可作為同上述氧化碴之再利用用途。但不銹鋼製程產生之還原碴（石）僅限於水泥原料及水泥製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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